
《保险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20039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保险法

Insurance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民法总则 合同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属商法的分支，讲授保险合同相关法律，包括保险的基础知识、保险合同的

原则、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保险合同的主体、人身保险合同的内容、保险合同的订立

与生效、保险合同的履行、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条款、财产保险的特殊条款等内容。其

中重点和难点是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的订立与生效、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条

款、财产保险的特殊条款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是讲授法和讨论法，

根据课程情况，可能要求提交一次平时作业。

本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宪法和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课程中有着

普遍的反映，特别是平等、公平、自由、诚信、和谐等理念。帮助学生了解保险领域的

国家法律法规，引导学生关注保险实践，培养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

业素养。本课程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课程目标、教学实施、学业考试中加强学

生的能力锻炼。本课程具有高阶性、挑战性、创新性。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branch of commercial law, and teaches the laws related to

insurance contracts. This course includes basic knowledge of insurance,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main body of

insurance contracts, contents of life insurance contracts, conclu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performance of insurance contracts, special

clauses of life insurance contracts, special clauses of property insurance, etc.

Among them,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the conclu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special clauses

of life insurance contracts and special clauses of property insurance, which are

also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The main teaching methods adopted are

lecture method and discuss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situation, it may be

required to submit an ordinary assignment.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generally reflected in this course, especially the concepts
of equality, fairness, freedom, honesty and harmony. This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ield of insurance, guide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insurance practic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helping the people through the world, providing honest service, and taking both moral



and legal courses. This course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and
strengthens students' ability training in course objective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academic examinations. This course is advanced,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教材

（Textbooks）

李玉泉：《保险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ISBN 978-7-5197-3716-0）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ISBN 978-7-301-16797-7/D.2961）

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ISBN 978-7-301-08761-9/D.1118）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梁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认识保险学的基础知识

2.掌握保险法的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相关知识

3.通过保险法这门学科窗口，训练以合同法理论、法律行为理论与法学研究解决保险纠纷

的能力，开拓知识视野，提升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对法律关系的辨识能力，提高他们分

析问题与解释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本课程闭卷考试，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30%，期末成绩占 70%（特殊情况除外）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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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2 1.5 0.5

第一章 保险与保险法概述

第一节 危险与可保危险

1.危险的概念；2.危险的一般处理；3.可保危险；4.道德危险

第二节 保险及其相关概念



1.保险的定义；2.保险的职能；3.保险的分类；4.保险与相关概念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助人为乐跳水救人，是否属于道德危险，应否赔付？

第二周 2 1.5 0.5

第三节 保险法概述

1.保险法的概念；2.保险法的分类；3.保险法的特征

第二章 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最大诚信原则

1．最大诚信之含义；2.最大诚信的法理基础；3.最大诚信的表现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诚信何以最大？

第三周 2 1.5 0.5

第二节 保险利益原则

1.保险利益的含义；2.构成要件；3.功能；4.财产保险利益；5.人身保

险利益。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人身保险需要保险利益吗？

第四周 放假

第五周 2 1.5 0.5

第三节 损失补偿原则

1.含义；2.损失补偿的条件；3.损失补偿的范围；4.损失补偿的例外

第四节 近因原则

1.近因的概念；2.近因认定的理论；3.近因关系的司法解释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损失补偿与意思自治的关系

第六周 2 1.5 0.5

第三章 保险合同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1.概念；2.特征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分类

1、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2.补偿性合同与定额性合同；3.

定值合同与不定值合同；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保险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

第七周 2 1.5 0.5

第四章 保险合同的主体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1.投保人；2.保险人；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上）

1．被保险人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投保人如何确定？

第八周 2 1.5 0.5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下）

2、受益人

第三节 保险中介

1.保险代理人；2.保险经纪人；3.保险公估人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受益人变更的时点问题

第九周 2 1.5 0.5

第五章 保险合同的内容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构成

1.投保单；2.保险单；3. 凭证；4.批单

第二节 投保方的权利与义务

1.投保方的权利；2.投保方的义务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未交保费之合同的效力问题

第十周 2 1.5 0.5

第三节 保险方的权利与义务

1.保险人的权利；2.保险人的义务

第六章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

1.保险合同的要约；2.保险合同的承诺；3.合同订立中的特殊问题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 核定义务与理赔相关问题

第十一周 2 1.5 0.5

第二节 订立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义务

1.告知义务；2.说明义务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与无效

1.保险合同的成立；2.保险合同的生效；3.保险合同的无效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不可抗辩条款相关问题

第十二周 2 1.5 0.5

第七章 保险合同效力变动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变更

1.变更的概念；2.变更的形式；3.变更的效力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中止与复效

1.保险合同的中止；2.保险合同的复效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保险合同复效条件的问题



第十三周 2 1.5 0.5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终止

1.终止的概念；2.终止的方式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解除

1.解除的定义；2.解除的主体；解除的规则

第五节 保险合同的解释

1.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2.不利解释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与“通常理解”的关系

第十四周 2 1.5 0.5

第八章 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 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1.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征；2.人身保险合同的分类

第二节 保单持有人权利相关条款

1.不可抗辩条款；2.年龄错误条款；3.犹豫期条款

第三节 保险人权利相关条款

1.自杀条款；2.犯罪条款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年龄错误条款相关问题

第十五周 2 1.5 0.5

第四节 死亡保险的特殊规制

1.规制的必要性；2.《保险法》的规制；3.规制之后果

第九章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 财产保险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1.财产保险合同的概念和特征；2.财产保险合同的分类

第二节 重复保险

1.概念；2.构成要件；3.适用范围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死亡保险规制的界限

第十六周 2 1.5 0.5

第三节 代位求偿权

1.保险代位的概念；2.权利代位；3.物上代位

第四节 财产保险合同的其他问题

1.标的转让；2.危险增加 3.超额保险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讨论题目：危险增加的判定问题

总计 32 24 8

备注（Notes） 教学与讨论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课程进度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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